


濮阳市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实施细则

为全面落实《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

南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发〔2017〕

7 号）精神，按照《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河南

省推广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模式实施方案的通知》（豫

发改投资〔2018〕698 号）、《中共濮阳市委办公室濮阳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化“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

一次”改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濮办

〔2018〕14 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

简化和规范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濮政办

〔2018〕29 号）要求，加快推广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

模式，切实提升投资项目审批效率，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

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自

愿申请、提前介入、平行推进、及时转换”的原则，对于投

资项目办理施工许可证之前的各类审批事项，各审批部门提

前介入审查申请材料，在材料能够满足本部门技术性审查要

求的情况下，可先行出具预审意见，待前置相关手续办理完



毕后，预审意见直接转换为审批手续，着力破解审批环节多、

耗时长、互为前置等突出问题，推动投资项目审批线上“一

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

提高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为促进濮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

支撑。

二、办理流程

（一）提出申请。投资主体或实施单位（以下简称“项

目单位”）明确、用地范围基本确定的项目，项目单位可以

自愿向市行政服务中心投资项目综合窗口或河南政务服务

网提出“容缺办理”申请。由市行政服务中心指导项目单位

填写《濮阳市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申请表》（附件 1）。

（二）联合审查。收到申请后，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召集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等有关审批部门进行联合审查。

审查的对象主要是项目单位及相关人员信用状况、项目单位

提供的项目基本情况说明以及必要的佐证材料，主要任务是

预判项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划、产业政策、总量控

制目标、技术政策、准入政策、用地政策、环保政策等，必

要时组织开展现场踏勘。

参与联合审查的审批部门均应当提出明确意见，一致同

意后，由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形成会议纪要，通过投

资项目综合窗口书面告知项目单位启动“容缺办理”程序，



并告知其办理流程、容缺材料、相关风险、承诺内容和违诺

后果等相关要求。

（三）容缺预审。对可以实行“容缺办理”的项目，项

目单位通过市行政服务中心投资项目综合窗口或河南政务

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按正常程序申报项目。

在提交材料环节，根据《濮阳市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

事项清单》（附件 2），提交不能容缺的材料（容缺材料若

已经办理，可同时提交）。

市行政服务中心各审批服务窗口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材

料进行容缺预审，主要是进行技术性审查，审查的对象是可

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方案、施工图纸等技术性材料。

通过技术性审查的，出具预审意见，“预审意见”字样

应体现在批文标题中或文头左上角显著位置，预审意见应加

盖单位公章或“预审意见专用章”。预审意见不具有正式审

批文件的法律效力，但相关审批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应先行

予以认可，作为办理本单位有关审批手续的依据，待正式审

批文件出具后予以替换。用于中介服务事项的，成本和风险

由项目单位自负。

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取得施工许可才能开工建设的项

目，必须取得施工许可后方可开工建设。

在容缺预审阶段，项目单位可暂不缴纳各项规费。

（四）正式审批。各审批部门预审意见出具后，项目单



位及时补充完善有关资料，按规定交纳各项规费。在取得全

部的容缺材料后，项目单位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将材料报

送市行政服务中心审批综合窗口，或通过河南政务服务网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在线补齐材料，申请换取正

式审批文件。除办理正式审批时法律法规或者项目条件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外，各审批部门原则上应按照预审意见的内

容和承诺办理时限出具正式审批文件，同时收回预审意见。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

工业园区、示范区管委会及各责任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工作的部署要求，落

实相关政策措施，细化优化工作流程，按照职责分工，主动

服务，切实做好“容缺办理”模式推广应用。

（二）加快落实推进。市直有关审批部门要根据本方案

要求，进一步研究确定本部门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事

项，明确程序路径，搞好指导服务，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各

县（区）人民政府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示范区管委会要建

立相应工作机制，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采取有力措施，

精心组织实施。

（三）强化效能督查。市委营商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市委市政府督查局）要将部门推进“容缺办理”的实效纳

入营商环境评价内容。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要加强对



“容缺办理”日常工作监督考评，综合考评结果定期进行通

报。各县（区）人民政府及开发区、工业园区、示范区管委

会要主动开展跟踪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总结经验，协调解

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附件：1．濮阳市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申请表

2．濮阳市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办理”事项清单




